
ＯＯ房屋股份有限公司

王ＯＯ

新北市汐止區ＯＯ路一段ＯＯ號

趙ＯＯ

新北市板橋區ＯＯ路ＯＯ號Ｏ樓

A200XXXXXXX

0910XXXXXX 印

1230XXXX

022642XXXX

公司
大章

負責
人章

A222XXXXXXX

0917XXXXXX

新北市汐止區ＯＯ路ＯＯ號3樓

8

1

31

三層

1

2 2 1

■

112 9 1

■

租賃契約立約日期，非入住日

房間數為租賃雅房或分租套房(非租賃整戶)時填寫，建物戶數免填。

新北市汐止區ＯＯ路一段ＯＯ號

租賃案件申報範例

■ ■

8113 112 7 20

■
■

■ 1

■



新北市 汐止區 新峰段 1234 12.51

■

新北市 汐止區 新峰段 9921 75.80

如有租賃車位，建物租賃面積應包含車位面積

新北市 汐止區 新峰段 9999 12.51

12.51 地下一樓20001

請至新北市城鄉資訊查詢平台查詢，非都市土地則免填分區

15000

■ ■ ■

■ 1 ■ 2000

■

■

(1)05.建物租賃用途欄勾選「非居住用」或「混合用」項目者，本欄須無勾選。
(2)申報人為不動產經紀業者，其仲介成交之租賃案件，如為出租人將住宅出租予包租業者，本欄應勾選「一般包租」；如為包租
業者轉租予次承租人，應勾選「一般轉租」；如該租賃案件之出租人另有委託租賃住宅代管業代管者，應勾選「一般代管」。又
上開租賃標的如為社會住宅，則應勾選「社會住宅包租轉租」或「社會住宅代管」。未有包租代管服務情形者，則勾選「無」。
(3)申報人為包租業者，僅須申報轉租案件，並按是否為社會住宅勾選「一般轉租」或「社會住宅包租轉租」。


